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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及「支聯會」

一群攬炒政棍，於本月 4日無視法

紀，涉嫌公然煽動他人到銅鑼灣維園

非法集會。警方繼前日以傳票檢控黎

智英、「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

席何俊仁及秘書蔡耀昌等4人「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昨日

再檢控「支聯會」其他核心成員及工黨、民陣共9人同樣罪名，包括立

法會議員尹兆堅和梁耀忠，目前該案被控人數增至13人。警方調查仍

在進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控。

支聯會核心成員13人被控
上周四維園涉煽他人非法集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中五女生暴動表證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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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前日再
被檢控「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的壹傳
媒創辦人黎智英，就其被控3年前刑事恐
嚇記者一案，昨日再到高等法院申請更改
保釋條件，要求暫時撤銷禁止他離港的限
制，並首次透露他申請離港之目的地是美
國，但並無提及起程時間。法官李運騰拒
絕其申請，將擇日頒下書面裁決理由。黎
智英離開法庭時頭耷耷，未有回應記者提
問。
72歲的黎智英昨晨身穿淺藍色西裝到
庭應訊， 這是他在一個月內第二度向高
院申請撤銷離境限制的保釋條件。黎昨由
資深大律師鄧樂勤代表，控方則由資深大
律師布思義作代表。
據庭上透露，黎擬去美國，但無提及要
求何時起程。黎的代表律師稱，黎的本地
連繫強，且在港持有上市公司，其家人亦
在香港生活，倘棄保潛逃會毀掉他個人及

商業的聲譽。法官李運騰聽畢控辯雙方陳
辭後，最終拒絕黎離港前往美國的申請，
稍後會頒布書面判辭解釋原因。
黎被控一項刑事恐嚇罪，指他在2017

年6月4日，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內近
音樂亭，威脅事主X稱會使其人身遭受損
害，意圖使X受驚。案件5月5日在西九
龍裁判法院首次提訊時，裁判官羅德泉批
准他以現金4,000元保釋，其間不得離
境，並在報稱地址居住，以及不得騷擾控
方證人。
其後，代表黎的大律師許卓倫稱，黎
智英因公務有需要離港，提出以10萬元
現金保釋，冀法庭可以收回離港限制，
惟被羅官拒絕。5月22日，黎智英到高
院向法官李運騰申請撤銷禁止離港限
制，惟當時他未有提出目的地和具體行
程。最後，他擱置申請，李官當時只批
准黎撤銷他定期到警署報到的命令。該

案排期今年 8月 19日在西九龍法院開
審，預計審訊需時3天。
由於過去一年有多名被捕者或被告棄保

潛逃，包括「獨梟」黃台仰、李東昇及上
月底逃往荷蘭的陳家駒，令市民關注疑犯
在保釋期潛逃避刑責，有法律界人士更建
議法庭要考慮國際時局和香港內部環境的
變化收緊保釋條件。律政司發言人前日表
示，基於近期再有被控人棄保潛逃 ，律
政司會慎重考慮在日後處理申請保釋的聆
訊時，向法庭提出禁止被控人離開香港的
條件，亦不排除向法庭申請覆核已獲保釋
的被控人的保釋條件。
根據香港法例第221章《刑事訴訟程序
條例》，被控人雖有權獲准保釋候審，但
若法庭覺得有實質理由相信被控人會不按
照法庭的指定歸押、在保釋期間犯罪或干
擾證人或破壞或妨礙司法公正，便可拒絕
被控人獲得保釋。

法官拒批離境 黎智英赴美泡湯

■黎智英到高等法院申請離港赴美，被法官拒絕，頭耷耷離開法庭。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6．23東區法院齊齊過堂
黎智英、李卓人、何俊仁及蔡耀昌前日

已接被控通知。港島總區公眾活動調查組
昨日再通知8男1女（24歲至69歲），指
他們6月4日涉嫌「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
集結」，已向法庭申請發出傳票，案件在
6月23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13人將齊
齊過堂。
新被檢控的包括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

擔任常委的立法會議員尹兆堅、梁耀忠，
以及張文光、麥海華、趙恩來及梁錦威，
另有工黨副主席郭永健及民陣副召集人陳
皓桓。他們被指涉嫌於6月4日「煽惑他人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當日，一眾攬炒煽暴政棍，無視警方及

上訴委員會反對「支聯會」集會的禁令，
公然煽動他人到銅鑼灣維園「犯聚」及
「遍地開花」。在集會期間，黎智英、支
聯會、工黨及民陣等政棍高叫口號，集會
期間更有黑衣人叫囂「港獨」口號、揮動
港英旗和「港獨」旗。

多人涉另案正保釋候訊
由於警方在此前多次警告，有關公眾集

會及遊行，不但會增加市民感染新冠病毒
的風險，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也是違法行
為，警方認為有人公然煽動他人違法，於
是展開調查並採取行動。
根據資料，在13名被傳票檢控者中，多

人早前涉非法集會的罪行被起訴及處於保
釋期間：黎智英之前被控組織及參與非法
集結及刑事恐嚇，面對6項罪名，李卓
人、何俊仁及陳皓桓早前也分別被控組織
及參與非法集結，以及公告未經批准的遊
行；蔡耀昌及梁耀忠則已被控組織及參與
非法集結，全部人都正在保釋候訊。
根據香港法例第245章 《公安條例》第

17A條 ，任何公眾集會、公眾遊行或公
眾聚集，或其他集會、遊行或人眾聚集，
若屬未經批准集結，則任何人在無合法權
限或無合理辯解的情況下，明知而參與或
繼續參與此等未經批准集結，或明知而成
為或繼續成為此等集結的成員；及任何人
在此等公眾集會、公眾遊行或公眾聚集，
或在其他集會、遊行或人眾聚集，一如上
述般成為未經批准集結後，即屬犯罪，一
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經循
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3
年。

■6月4日帶頭在維園集會的支聯會核心成員均被控「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後排左起：郭永健、陳皓桓、蔡耀昌、何俊仁、
李卓人、鄒幸彤、張文光。前排左起：黎智英（被鏡頭遮擋）、梁耀忠、疑似趙恩來、尹兆堅、麥海華、疑似梁錦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7月28
日上環暴亂中，一對夫婦及一名女學生被
控參與暴動罪，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續
審。法官郭啟安裁定三人表證成立。夫婦
選擇不自辯及不傳召辯方證人，女學生則
選擇出庭自辯。
三名被告分別為17歲中五女學生李宛

叡、曾報稱經營健身中心的湯偉雄（38
歲）及其妻子杜依蘭（41歲）。三人被控
於去年7月28日在德輔道西近西邊街連同
其他人參與暴動。湯氏夫婦另被加控一項
「無牌管有無線電訊器具罪」，控罪指兩
人於去年7月28日在西環西源里，非以通
訊事務管理局批給的適當牌照行事而管有
無線電通信之用的器具，即各一套無線電
收發機。
被告李宛叡作供時稱，去年7月27日她

與台灣返港好友敘舊，好友想前往翌日中
環遮打花園集會，李無異議。翌日下午5
時許，在兩人前往途中，好友指從新聞得
知集會差不多完結，當時有人組成遊行隊
伍往西區警署，兩人於是前往，原計劃逗
留半小時離去。到達西營盤站時，閘外有
人派口罩，李不想樣貌被拍，於是取了一

個並戴上，及按在場義務救護員建議用保
鮮紙包着雙臂。

女生由健身店老闆抱起逃走
數分鐘後，現場有警員施放催淚彈，李

眼鼻不適及與好友失散。她記得退後至附
近大廈閘門外遇上同案的被告湯及杜，由
夫婦協助清洗雙眼，又聲稱自己當時並不
認識二人。其後，李聽到大叫有警察，她
由湯抱起逃跑，但被警員追至一道鐵絲網
前被捕。
案件下周一（15日）續審。

■夫婦被裁定兩罪名表證成立，他們選擇
不自辯及不傳召辯方證人。

■許智峯昨晚在銅鑼灣被捕。 ■防暴警在銅鑼灣拘捕多人。

■■一名被捕男子涉攜手鏈刀一名被捕男子涉攜手鏈刀。。警察圖片警察圖片

■警員昨晚在旺角截查多名「急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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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攬
炒煽暴政棍繼續煽惑「犯聚」製造
亂局，昨日又煽動「18區開花」，
攬炒區議員加上「港獨」組織借擺
街站引人「犯聚」。在銅鑼灣、旺
角和沙田有大批人聚集叫囂，黑衣
人揮動「港獨」旗，防暴警多次警
告和舉藍旗，最後「以快打慢」驅
散人群，迅速制服多名肇事者，行
動中搜獲手鏈刀等暗器。截至晚上
10時，警方拘捕35人，包括「遺
臭」立法會的許智峯和一班攬炒區
議員。警方重申絕不容忍任何違法
暴力行為，會果斷快速執法。

鄭家朗銅鑼灣「播獨」
昨晚7時起，各區陸續有人聚集在
街頭或大型商場「犯聚」，在銅鑼
灣崇光百貨有數百人叫口號及唱
歌，攬炒區議員彭卓棋、袁嘉蔚、
楊雪盈及麥景星等到場煽暴以撈取

政治資本，「香港眾志」副主席鄭
家朗亦現身街站「播獨」。
其間，有黑衣人揮動「港獨」旗幟

及大叫「港獨」口號，防暴警兩度舉
藍旗警告無效下，果斷採取驅散行動
及制服拘捕多人。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許智峯涉嫌阻礙警方執法截查，更不
斷出言挑釁警方，並涉嫌非法集結被
拘捕。其後，警方再在附近拘捕南區
區議員彭卓棋、北角區議員李予信
等。防暴警又截查「犯聚者」發告
票，至深夜人群逐漸離去。

銅鑼灣旺角拘捕多人
在旺角朗豪坊一帶，有「港獨」

組織在洗衣街天橋擺設街站及展
板，有攬炒區議員在朗豪坊外舉辦
所謂放映會推波助瀾，令聚集人數
迅速增加。在場戒備的防暴警截查
可疑人等，及以揚聲器提醒在場者
可能違反「限聚令」。晚上8時許，

防暴警分別在雅蘭中心及朗豪坊對
開舉起藍旗警告，同時驅散眾人，
防暴警在山東街拘捕多人。
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大埔、元
朗、深水埗、荃灣、黃大仙及觀塘
等區，昨晚也有「港獨」組織和區
議員擺街站吸人「犯聚」，但在防
暴警迅速干涉下未能形成亂局。另
外，昨晚9時許，港鐵觀塘站同仁街
出口，一名27歲男子突持刀襲擊現
場聚集的人，當場被捕。
警方深夜在facebook專頁表示，旺

角、銅鑼灣、元朗及觀塘一帶在入
夜後有羣眾集結及高聲叫囂。在旺
角，有人在山東街從高處向警員投
擲硬物，警方各區發出多次警告，
並果斷採取驅散及拘捕行動。截至
晚上10時，共拘捕24男11女，涉嫌
傷人、參與非法集結、參與未經批
准集結、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及藏有
攻擊性武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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